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自主學習學分課程認證申請書
114.04.10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113-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
114.05.08 管理學院113-3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
	申請日期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學年度/學期
	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

	系級
	

	學號
	

	姓名
	

	連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	

	自主學習

學分課程
	自主學習-海外學習自主募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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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課程類型
	學習護照類

	自主學習學分

課程認證

證明文件
	自主籌備小組為[自主學習-海外參訪學習計畫]之當然成員，經指導師長審查確認籌備過程完善，並且完成[自主學習-海外參訪學習計畫]，始得認證本案自主學習學分。課程認證證明文件列表如下。
經籌備小組指導師長審查通過之：
□1.[自主學習-海外參訪學習計畫]報告書，完整說明計畫內容。

□2.至少一場課程說明會計劃書。
□3.至少三場活動讀書會計劃書。
□4.[自主學習-海外參訪學習計畫]自主學習學分認證申請書。
□5.集結成冊之1-3項計畫書內容成效分析、計畫實施佐證資料。

	申請人簽章
	年    月    日

	籌備小組指導師長簽章
	年    月    日

	開課單位

收件審核
	年    月    日

	以下欄位由開課單位填寫

	學分之認證

	自主學習

學分課程

科目名稱

科目代碼
	1學分
自主學習-海外學習自主募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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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
1、 依「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」第五條，學生完成自主學習後，得填寫自主學習學分課程認證申請書，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，每學年第一學期於12月10日前、第二學期於5月30日前(例假日順延一日)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
2、 依「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」第八條，本系於彙整申請案件後，提交課程委員會，依本辦法及開課計畫書完成認證作業。
3、 依「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」第十條，學生申請自主學習學分認證通過者，甲類及乙類至多採計各六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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